
大连仲裁委员会（大连国际仲裁院）制 DIAC-GSWS-2021-007-1

授 权 委 托 书

在我方与 之间的 纠

纷案件审理中，兹委托下列人员为我方代理人：

委托代理权限如下：

代为达成补充仲裁协议；代为认可、变更、异议仲裁程

序事项；代为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；代为提出、增

加、变更、放弃仲裁请求；代为提交仲裁材料；代为办理保

全；代为参加庭审；代为提出、增加、变更、放弃仲裁反请

求；代为调解、和解、撤诉；代为领取仲裁文书、仲裁退费、

领取执行款项；代为

委托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姓 名 性别

单 位 职务

送达地址 电话

电子邮箱 微信


